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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補辦臨時工廠登記

者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

曾補辦臨時工廠登記
經認定免實施環評
者，無須重新認定應
否實施環評。 

曾補辦臨時工廠登記已通過環評者，開發單位後續應依環評法第 17 條規定辦理。 

未曾補辦臨時工廠登

記者申請納管 

依開發單位申請納管

時之環評認定標準及

本署依環評法第 5 條

第 1項第 11款公告規

定認定應否實施環

評。但屬環評法施行

前已先行開發之違規

案件，依本署 86 年 5
月 2 日(86)環署綜字

第 09584 號函(如附

件)辦理。

屬應實施環評者： 
開發單位應提送環評書件（書件格式、內容與一般案件相同）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環評主管機

關審查。環評審查程序、標準、裁處及其他事項，悉依環評法相關規定辦理。 

已通過環評者，開發單位後續應依環評法第 17 條規定辦理。 

備註 1：曾補辦臨時工廠登記者申請特定工廠登記，如非屬由臨時工廠登記直接轉換為特定工廠登記者，應依「未曾補辦臨時工

廠登記申請納管」程序辦理。 
備註 2：依工廠管理輔導法規定「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都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理」，涉及園區開發者，應另以園區開發行

為認定應否實施環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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